附件1
四川省危险废物鉴别单位管理要求

为加强四川省危险废物鉴别单位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和生态环境部办公厅《关于加强危险废物鉴别工作的通知》（环办固体函〔2021〕419号），对在四川省内开展危险废物鉴别工作的单位，制定如下管理要求。
一、基本要求
鉴别单位应能够依法独立承担法律责任，坚持客观、公正、科学、诚信的原则，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对鉴别报告的真实性、规范性和准确性负责。
二、专业技术能力
鉴别单位应当具备危险废物鉴别技术能力，配备不少于15名具有环境科学与工程、化学及其他相关专业背景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或同等能力的全职专业技术人员，且其中应具有5名以上从事危险废物管理或研究3年以上的技术人员；应设置专业技术负责人，对鉴别工作技术和质量管理总体负责，专业技术负责人应具有相关专业高级以上技术职称和5年以上危险废物管理或研究工作经验。
三、检验检测能力
鉴别单位一般应具有固体废物危险特性相关指标检验检测能力，并取得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等资质。不具备上述检验检测能力和资质的，应委托具备相应检验检测能力和资质的检验检测单位开展鉴别工作中的检验检测工作，并对委托的第三方检验检测单位检测质量进行监督或验证。同一危险废物的鉴别，委托的第三方检验检测单位数量不宜超过2家。
四、组织管理
鉴别单位应具有完善的组织结构和健全的管理制度，包括工作程序、质量管理、档案管理和技术管理等，按照规定编制鉴别方案和鉴别报告，确保编制质量。
五、工作场所
鉴别单位应具备固定的工作场所，包括必要的办公条件、鉴别报告等档案资料管理设施及场所。
六、档案管理
鉴别单位应健全档案管理制度，建立鉴别报告完整档案，档案中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工作委托合同、现场踏勘记录和影像资料、鉴别方案、检测报告、鉴别报告，以及专家评审意见等质量审查原始文件。上述档案应及时存档，并保存10年以上。
